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本承诺人西藏天易隆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易隆兴”）作为西藏银

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发展”）的控股股东，就避免与西藏

发展产生同业竞争事宜，特作出如下承诺： 

 1、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没有、将来也不直接或间接从 

事与西藏发展及其子公司现有及将来从事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任何活动； 

 2、本承诺人并未直接或间接拥有从事与公司可能产生同业竞争的其他企业 

（“竞争企业”）的任何股份、股权或在任何竞争企业有任何权益，将来也不会

直接或间接投资、收购竞争企业；  

3、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 

与公司之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争的，本承诺人将立即通知公司，并将该 

等商业机会让与公司；  

   4、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向其业务与公司之业务构成竞 

争的其他公司、企业、组织或个人提供技术信息、工艺流程、销售渠道等商业秘 

密；  

   5、本承诺人承诺不利用本承诺人作为控股股东的地位损害西藏发展以及西藏

发展其他股东的权益；  

   6、本承诺人愿意承担由于违反上述承诺给西藏发展造成的直接、间接的经济

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本承诺函自本人签章之日起生效。 

                            

控股股东：西藏天易隆兴投资有限公司 

                                       

                                 

                                        

                                  2016 年 10 月24日 

 

 



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本承诺人西藏天易隆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易隆兴”）作为西藏银

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发展”）的控股股东，就减少及规范

与西藏发展关联交易事宜，特此作出如下承诺： 

1、本承诺人将不利用控股股东的地位影响西藏发展的独立性， 并将保持西

藏发展在资产、人员、财务、业务和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

除已经披露的情形外，本承诺人以及本承诺人投资或控制的企业与西藏发展不存

在其他重大关联交易。  

2、本承诺人承诺将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与西藏发展之间将来可能发生的关 

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以及其他持续经营所发 

生的必要的关联交易，在不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在权利所及范围内， 

本承诺人承诺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并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 

程序，按照西藏发展公司章程、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西

藏发展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3、本承诺人将严格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以

及西藏发展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在股东大会对有关涉及本承诺人事项

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本承诺人承诺杜绝一切非法占用

西藏发展的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西藏发展向本承诺人提供

任何形式的担保。 

4、本承诺人有关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同样适用于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 

业（西藏发展及其子公司除外），本承诺人将在合法权限范围内促成本承诺人控 

制的其他企业履行规范与西藏发展之间己经存在或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的义务。    

5、如因本承诺人未履行本承诺函所作的承诺而给西藏发展造成一切损失和

后果，本承诺人承担赔偿责任。 

控股股东：西藏天易隆兴投资有限公司  

                                                                                   

2016 年 10 月  日 




